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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2015.10.10”重大瓶装液化石油气 
泄漏燃烧爆炸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报告 

                 

2015 年 10 月 10 日 11 时 44 分许，芜湖市镜湖区淳良里社区

杨家巷“砂锅大王”小吃店发生瓶装液化石油气泄漏燃烧爆炸事

故，共造成 17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528.7 万元。事故发生

后，省政府组织开展了事故调查。2016 年 4 月 18 日，事故调查

报告经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并经省政府批复同意。  

根据《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暂行办法》

（皖安办〔2016〕39 号），芜湖“2015.10.10”重大瓶装液化石油气

泄漏燃烧爆炸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

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17 年 8 月 17 日，省政府安委办成立了由省安全监管局分

管领导任组长，省安全监管局、省住建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

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药监局和芜湖市政府有关人员以及专

家组成的评估组（见附件 1），依据《芜湖“2015.10.10”重大瓶装

液化石油气泄漏燃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

芜湖市政府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芜湖市政府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

责、芜湖市政府有关部门及芜湖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加强液化

石油气经营使用各环节安全管理、芜湖市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城镇

燃气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安全科普力度 5 个方面内容，作为评估清

单，在芜湖市政府组织开展自评的基础上，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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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深

入开展评估工作。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芜湖市政府

安委办进行反馈，要求立即组织整改。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自《关于芜湖“2015.10.10”重大瓶装液化石油气泄漏燃烧爆

炸事故处理批复意见的通知》（皖安监二〔2016〕60 号）印发后，

省住建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药

监局和芜湖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认真落实各项事

故整改措施。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对 1 名涉嫌犯罪的生产经营单位责任人

追究刑责，对 1 家事故责任单位和 4 名生产经营单位责任人给予

行政处罚，对 33 名政府部门责任人给予党政纪处分，对 16 个责

任单位给予行政问责。经评估组核查，所有责任人员和单位责任

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见附件 2）。  

（二）芜湖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落实事故整

改措施情况。 

1.认真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芜湖市制定出台了《芜湖市安全

生产党政同责暂行规定》（芜市办〔2015〕12 号），明确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制度，全市所有县区（开发区）、乡镇（街道）、

行政村（社区）安全生产“四级五覆盖”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市

政府重新调整安委会成员单位，由各分管市长任安委会副主任，

下设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和城镇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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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等五个安全生产专门委员会，相关分管市长任专门委员会主

任，强化“一岗双责”和“三个必须”规定落实。市政府安委会

修订出台了《芜湖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芜安

〔2016〕23 号），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安委会成员单位的安全生产

职责，厘清监管职责、消除监管盲区、堵塞管理漏洞。市政府安

委会制定出台了《芜湖市小餐饮经营规范（试行）》（芜安〔2016〕

13 号），要求新设经营单位对照标准，严格准入，原经营单位必

须对照标准整改，整改不达标的坚决关停，提高小微餐饮场所安

全基础。市政府安委会下发了《芜湖市关于加强商业综合体安全

工作的实施意见》（芜安〔2016〕123 号），推进“气改电”工

作。市政府安委办制定了《芜湖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范化

建设范本》，开展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非煤矿山、建筑施工、

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质询点评，强

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督促做到“五到位”，即：安全

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

救援到位。 

市政府办公室制定印发了《芜湖市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

理行动实施方案》（芜政办秘〔2015〕182 号），进一步明确住

建、公安（消防）、质监、工商、商务、食药监、安全监管等部

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职责，深入开展燃气行业专项整顿，

打击燃气行业非法违法行为。芜湖市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

期间，由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 18 名市级负责同志

带队，组成 17 个督查组，分别对各县区、开发区“铸安”行动

和“百日攻坚”情况进行定期督查，共检查单位 247 家，排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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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隐患 650 条。同时，市委组织部抽调 26 名专业技术干部，组

成 5 个工作组，分别对各区、开发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

情况驻点督导，排查整改餐饮场所安全隐患和问题 580 条。 

2.严格履行部门监管责任。芜湖市政府安委办多次组织市住

建、公安、商务、质监、工商、食药监、安全监管等部门开展安

全生产督查检查，对餐饮场所、消防等 9 个重点领域深入督查检

查，突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督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综合监管分类执法

改革试点工作意见》（芜市办〔2015〕46号），建立对市场主体的

综合监管、分类执法模式，将安全生产作为综合监管的重要内容，

编制综合监管手册。将全市划分为 4420 个市场监管网格，以市

场监管所人员为主，从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抽调人员，同

时，新招聘部分人员，为每个网格配置专职网格员。网格员主要

负责综合监管，实行巡查、抽查相结合，发现问题立即上传统一

信息平台，发布指令，分类由对应安全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开展执

法。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调动全社会力量，提升安全生产

执法效能，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 

3.强化液化石油气经营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照国家

及行业标准及管理规定，市质监局、市住建委、市商务局等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强化液化石油气经营和使用各环节的安全管理，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 

市质监局制定印发了《关于落实芜湖市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落实省质监局气瓶安全大检

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等，全面排查在用液化石油气瓶，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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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超期未检或者标记不清的气瓶，督促气瓶充装单位健全充

装和气瓶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建立用户和气瓶充装档案，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液化石油气瓶信息化监管，开展气

瓶普查登记，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气瓶实行动态监管，对液化石油

气瓶采用陶瓷条码电子标签，对车用气瓶采用 IC 卡电子标签，

全面推行电子标签信息化系统管理。“2015.10.10”事故以来，共

检查气瓶充装单位 120 家次，餐饮场所 3187 家次，处理报废液

化石油气瓶 6.5 万余只，送检 5 万余只。 

市住建委制定印发了《开展全市城镇燃气和餐饮场所安全专

项治理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并做好

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等，对燃气企业、液化气门点、

餐饮场所进行全面的检查，严厉查处液化石油气无证经营、销售

门店措施不到位、销售台帐不健全、消防设施不到位等，共下达

执法文书 50 份，先后对 2 家燃气企业和 38 家液化石油气销售门

店停业整顿，对 45 家不合格液化气经营门点关闭注销。规范液

化石油气供应站点布局，完成布点规划编制工作，以液化石油气

二级供应站代替三级供应站，从源头上减少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危

险源。 

市商务局印发《关于印发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全市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检查

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开展商业综合体内小餐饮使用燃气安全

情况摸底调查工作的通知》等，全面加强检查餐饮场所安全，重

点治理燃气使用安全，督促餐饮场所与燃气供气企业签订供气合

同，共检查餐饮企业 764 家，先后下达整改通知书 18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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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局印发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和明

确职责》《芜湖市工商局安全生产工作须知》《关于餐饮场所燃气

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

职责，强化责任落实，全面开展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对辖区经营户证照情况进行地毯式的大排查大整治，采取一表一

单抄告的方式开展全面督查，2016 年“查无”专项督查共检查

890 户市场主体，对督查发现的 369 户证照管理问题及时抄告整

改并下发督查通报。 

4.加大城镇燃气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安全科普力度。在皖江明

珠网专设了《安全芜湖，幸福万家》安全生产专栏，先后录播燃

气使用安全、消防火灾安全等专题节目 36 期，在芜湖日报、大

江晚报刊发各类安全稿件 953篇，征集 368 件安全教育课例，开

设中小学安全教育专题课，制作 6 个行业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

片和 47 集安全教育系列动漫，利用微信、微博等定期发布安全

知识、安全预警、事故通报，借助新闻媒体全方位、多领域开展

安全生产宣传，普及安全生产基本技能，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同

时，通过在芜湖电视台定期播放安全使用液化石油气常识等公益

广告、向燃气使用单位发放安全用气宣传单、在液化石油气瓶瓶

身印刷“危险”字样等形式，增加社会公众城镇燃气及液化石油

气使用等安全常识和应急自救互救知识，提高全社会安全用气能

力，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三）省直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1.省住建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运行安全运行管理

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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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分别于 2015 年、

2016 年先后颁布实施了《城镇燃气服务规范》、《城镇燃气场站经

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加气站安全运行与管理检查规程》

三个地方标准。2016 年 4 月，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时

间从 5 月到 10 月，分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全面检查、总结提

高四个阶段展开，涉及管道燃气、瓶装燃气、汽车加气站、餐饮

场所、消防安全督查五个方面。2017 年，组织开展全省汽车加气

站安全生产综合整治。 

2015 年、2016 年先后组织了“高压燃气管道第三方损坏应急

演练”和“高压天然气管道泄漏应急演练”。2017 年初，组织各市

燃气主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业务负责科（处）室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培训。同时印发了《关于做好燃气经营企业从业

人员专业考核工作（试行）的通知》，对燃气企业和燃气从业人

员进行核查摸底，制定考核和培训方案，先后共培训考核燃气企

业从业人员 7000 余人次。 

2.省公安消防总队。一是要求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提请政府

建章立制，规范类似场所经营管理。在省公安消防总队的督促指

导下，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提请芜湖市政府，组织安监、住建、

工商、商务、食药、城管、质监、环保、消防等部门，印发了《芜

湖市小餐饮场所经营管理办法(试行)》；二是根据总队统一部署安

排，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先后开展了芜湖市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铸安”行动、“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百日会战

等 10 余次隐患治理活动。三是要求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加大宣

传力度，努力提升小微场所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芜湖市公安



- 9 - 
 

消防支队按照总队要求，先后多次组织召开芜湖市餐饮场所消防

教育培训会，对 500 余名餐饮场所负责人集中培训。对大型商业

综合体、批发市场、餐饮一条街等 4248 家商户上门入户点对点

培训。四是适时展开督查活动，公安消防总队于 2015 年至 2017

年初，先后组织 3 个督查组，对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落实调查报

告提出的相关整改措施意见情况进行实地核查。五是通知要求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认真学习调查报告意见，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 

3.省商务厅。印发了《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做好全省餐饮场所

燃气使用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商务部门牢记职责，

提高安全责任意识，主动作为，积极做好安全检查。2016 年，先

后对合肥、铜陵市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工作进行了督查，并要

求各市上报 2016 年餐饮业燃气安全使用自查总结，芜湖市专门

报送了《2016 年芜湖市餐饮场所使用燃气安全工作情况总结》。

2016 年，开展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政策业务培训时，将餐饮行

业安全作为培训课程的重要内容加以宣传，增强地方商务主管部

门和餐饮企业安全意识。 

4.省工商局。2015 年 10 月 15 日，结合“严执法、排隐患、

强管理”专项“铸安行动”，决定在全省工商（市场监管）系统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监管专项整治行动，以易燃易爆物品、餐饮、商

业服务等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生产行为为重点领域，打击

各种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依法查处取缔未经安全生产（经

营）许可的企业。加大无照经营查处力度，彻底摸清无照经营实

情，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及时查处。2015 年 10 月 20 日，省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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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吴良斯副局长亲自带队深入芜湖等地督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情况，要求各地切实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检查责任，

做到防患于未然。省局派出 4 个检查组，先后赴各市局督查“查

无”、安全生产监管及有关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共随机检查市场

主体 746 户、抽查行政处罚案件 214 件、提取企业信息抽查结果

公示企业 208 户。 

积极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科学高效加强市场监管，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和去产能重点行业企业公示信息定

向抽查工作。 

5.省质监局。先后印发了《关于立即开展气瓶安全大检查的

紧急通知》《关于立即开展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气瓶安全大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认真部署

开展气瓶和其他承压类设备的专项检查，主要采取市级交叉互查

等方式，并在交叉互查的基础上， 2015 年 11 月，对全省的气瓶

安全监管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同时，还采取暗访小餐饮、施工企

业等气体使用者，倒查气瓶充装单位的违规充装情况。全省共检

查气瓶充装单位 850家次，气瓶检验单位 105家次，餐饮单位 5000

余家次，吊销 2 家检验单位许可资质。针对各类特种设备生产经

营单位，组织开展特种设备证后监管监督抽查。抽调省、市特检

机构及有关企业专家 23 人，组成 7 个检查组，对全省 63 家单位

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检查共发现各类问题 196 个。针对发现的

问题，依法依规，分别给予了责令整改、行政处罚和吊销许可等

处罚。 

6.省食药监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春夏季餐饮服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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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先后组织人员赴池州、黄山和安庆等

市旅游景区督查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工作。2016 年出台了《安徽省

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餐饮服务类）》，参与《安徽省食品安全

条例》餐饮部分的规定，制定下发了《餐饮服务风险分级监督管

理办法》，针对餐饮单位不同的风险等级，确定监管频次，实施

分级分类监管。2016 年 11 月中旬联合省教育厅、省卫生计生委

分三组对黄山、亳州、蚌埠市等 9 市共 36 家学校食堂进行食品

安全与传染病防控专项督查。2017 年 3 月省局在全省部署开展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四）芜湖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 

事故发生后，芜湖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为了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采取了以下安全措施。一是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二是

建立健全了液化气充装和钢瓶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修订完善

了充装过程关键点控制制度、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充装资料管

理制度、用户宣传教育与服务制度、充装操作规程等操作制度和

操作规程。三是加强对液化石油气钢瓶流通和使用环节的监控，

使用科技手段加强钢瓶的管理，杜绝使用报废、到期未检的钢瓶，

严禁使用改装和报废翻新的钢瓶。积极按照芜湖市政府相关部门

的要求，安装气瓶条形码、充装电子秤系统、配送环节采用数字

网络技术，对每个钢瓶安装可扫描识别的数字化标识、建立气瓶

电子档案。按照“一瓶一码、一瓶一档、扫描识别、自动记录”

的原则和方法，对气瓶实行全过程的制造、使用、检测和报废溯

源管理。四是开展隐患排查和隐患整治，根据公司安排，分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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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组,每组 3-4 人,对在线运行的 LPG 场站、零售门店的设备设

施、台帐记录、人员持证和经营证照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大检查。

共计检查 LPG 充装站 4 座，直营门店 5 个，加盟门店 64 个。五

是为了提升客户的用气安全，公司专门成立安技组，制订了入户

安检流程，开展客户用气安全检查和培训。  

三、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组织开展评估，现场检查了芜湖市政府部门和芜

湖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档案，以及事发地杨家巷等餐

饮场所整改情况。经综合评估后认为，芜湖市政府部门和相关企

业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有效提升了芜湖市液化石油气经营使用各环节安全管理水平。但

仍存在城镇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监管主体责任不明晰、监管责

任落实不到位以及相关企业安全管理工作薄弱环节等问题。为此

提出如下意见： 

1.芜湖市政府要高度重视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明晰城

镇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监管职责，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2.芜湖市相关部门要认真督促芜湖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按

照《安全生产法》、《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芜湖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要结合全省正在开展“百日除

患铸安”专项行动和建立并实施安全生产风险查找、研判、预警、

防范、处置、责任“六项机制”，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持续

组织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建立健全企业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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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附件：1. 评估组人员签到表  

     2.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一览表  

     3.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  

     4.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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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芜湖市“2015.10.10”重大瓶装液化石油气泄漏燃烧爆炸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1 张宝平 涉嫌犯罪 已判刑。 

2 苑  隽 处 2014年年收入 60%罚款 2016 年 12 月 2 日到账。 

3 陈  斌 处 2014年年收入 60%罚款 2016 年 7 月 27 日到账。 

4 武  斌 
处 2014 年年收入 60%罚
款，吊销其安全资格证书 

2016 年 7 月 27 日到账。 

5 王昌敏 
处 2014 年年收入 60%罚
款，吊销其安全资格证书 

2016 年 7 月 27 日到账。 

6 黄  涛 
党内严重警告、 

罢免社区主任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镜纪审〔2016〕4 号）。 

7 邵义权 
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并报区政府批准给予行政
撤职处分（镜纪审〔2016〕5 号和镜监决〔2016〕1 号）。 

8 王  珏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镜监决〔2016〕2 号）。 

9 王庭国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芜纪〔201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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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10 王  蓉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区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镜监决〔2016〕3 号）。 

11 朱宝琴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镜监决〔2016〕4 号）。 

12 谈中伟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镜监决〔2016〕5 号）。 

13 鲁和平 行政记过处分 
2016年 5月 25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区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镜监决〔2016〕6号）。 

14 郑武军 行政记过处分 
2016年 5月 25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区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镜监决〔2016〕7号）。 

15 潘俊杰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年 5月 16日，芜湖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芜公监察发〔2016〕8号）。 

16 徐沛沛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16 日，芜湖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芜公监察发〔2016〕9 号）。 

17 缪礼平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芜监〔2016〕18 号）。 

18 王福顺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镜湖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区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镜监决〔2016〕8 号）。 

19 魏心平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6 月 5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芜监〔2016〕21 号）。 

20 吴文斌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6 月 5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芜监〔2016〕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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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21 孙跃文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6 月 5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20 号）。 

22 赵  敏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5 日，芜湖市住建委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芜市建决定〔2016〕200 号） 

23 马兴起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芜监〔2016〕14 号）。 

24 何  晨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6 月 5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23 号）。 

25 张良诚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26 日，芜湖市质监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芜质监〔2016〕97 号）。 

26 张生应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芜监〔2016〕19 号）。 

27 周  光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6 月 5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25 号）。 

28 余华斌 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6 年 6 月 7 日，芜湖市商务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芜商粮人〔2016〕213 号）。 

29 蒋庆冰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芜监〔2016〕17 号）。 

30 韩明新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6 月 5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政
府批准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24 号）。 

31 程业涛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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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32 丁成贵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16 号）。 

33 张国霞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5 月 31 日，芜湖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芜监〔2016〕15 号）。 

34 李培伟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会议，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皖消防〔2016〕100 号）。 

35 杨  韬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会议，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皖消防〔2016〕100 号）。 

36 翁  韬 行政记过处分 
2016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会议，决定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皖消防〔2016〕100 号）。 

37 汪  俊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会议，决定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皖消防〔2016〕100 号）。 

38 徐  杲 行政警告处分 
2016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会议，决定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皖消防〔2016〕100 号）。 

39 
芜湖市镜湖区 

滨江公共服务中心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3 日，向镜湖区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0 芜湖市镜湖区住建委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30 日，向镜湖区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1 芜湖市镜湖区商务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3 日，向镜湖区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2 
芜湖市镜湖区 

市场监管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4 日，向镜湖区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3 芜湖市镜湖区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芜湖市公安局提交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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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公安消防大队 

44 
芜湖市镜湖区 

公安分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15 日，向芜湖市消防支队提交书面检查。 

45 
芜湖市镜湖区 

安全监管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3 日，向镜湖区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6 芜湖市镜湖区政府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6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7 芜湖市住建委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5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8 芜湖市质监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3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49 芜湖市商务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8 月 3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50 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3 日，向芜湖市公安局提交书面检查。 

51 芜湖市公安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52 芜湖市工商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1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53 芜湖市食药局 书面检查 2016 年 5 月 26 日，向芜湖市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54 芜湖市人民政府 书面检查 2016 年 6 月 14 日，向安徽省政府提交书面检查。 

55 
芜湖百江能源 

实业有限公司 
处 19.9 万元罚款 2016 年 6 月 24 日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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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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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现场照片 

 

省政府安委办副主任 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大华组织召开评估工作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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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落实整改措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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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会结束后，李大华副局长查看现场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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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评估组人员在认真查阅整改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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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了 33名政府部门责任人党政纪处分决定书，16 个责任单位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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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芜湖市立即决定在全市开展“百日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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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研究制定了系列责任等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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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部门落实整改措施部署安排资料         市公安消防部门落实整改措施部署安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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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质监部门落实整改措施部署安排资料         市工商部门落实整改措施部署安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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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部门落实整改措施部署安排资料             市教育部门落实整改措施部署安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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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城镇燃气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安全科普常识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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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地镜湖区杨家巷整治情况前后对比图 

http://pic.sogou.com/d?query=%CE%DF%BA%FE%CA%D0%D1%EE%BC%D2%CF%EF&mode=1&did=1

